
通海县应急管理局 2023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非煤矿山及相关行业税收共治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通海县人民政府关于通海县非煤矿山及建筑原材料

等相关行业税收共治专题会议纪要》（第 39期）开展税收

共治工作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有

利于进一步规范全县非煤矿山及建筑原材料等相关行业企

业的安全与税收管理，可以为地方增加税源，提高税费征收

效率与准确性。会议要求：1.各级各部门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密切协同配合，健全完善相关台账资料，保障我县税收

共治工作顺利开展；2.税务、安监等部门要进一步周密详细

考虑，设置好竞标的条件和打分条件等事项，确保税收共治

工作尽快完成。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应急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进一步规范全县非煤矿山及建筑原材料等相关行业企

业的安全与税收管理，可以为地方增加税源，提高税费征收

效率与准确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通海县境内现有 17户非煤矿山、建筑建材的采掘、

加工、销售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包括砂石行业、制造行业、

石灰石生产行业、充气混泥土砌块生产行业、商品混泥土生

产行业等，建设通海县非煤矿山及建筑原料等相关行业信息

监控平台。规范全县砂石料安全与税收管理工作，为地方增

加税源，提高税费征收效率与准确性。实现地方财政增收。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度项目资金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财力安排金

额 47.22万元。其中：税收共治平台设备租赁费 47.2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开展时间：1、2018年 11月 19日至 11月 24日，

规范整顿非煤矿山非法开采企业及建筑原材料非法生产加

工经营企业；2、2018年 11月 25日至 11月 30日，非煤矿

山和相关行业税收共治调研宣传阶段；3、2018年 12月 1日

至 12月 20日，非煤矿山行业税收共治工作试运营阶段；4、

2018年 12月 20日起，非煤矿山和相关行业税收共治工作全

面实施阶段。

八、项目实施成效

2023年应纳税额达到预期目标 1,600.00万元。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非税收入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国家、省、市森林防火条例，自然灾害救助条例。通海

县人民政府第五十五次常务会议纪要（2020 第 1 期）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应急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3年非税收入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应急救援装备购

置、补充应急救援个人防护物资和装备，采购应急救援搜救

辅助装备。弥补办公经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森林防扑火预案和年度目标管理责任状实际工作

需要，制定年度资金使用计划。2022 年 12月启动森林防火

准备工作（印制防火宣传资料，加强火灾扑救安全宣传、 召

开火灾扑救工作会议）；做好火情、火灾预测预报；信息指

挥、通讯、视频监控系统、做好灭火机具、扑救车辆维修。

2023年 1-12月长期做好扑救森林火灾扑救及应急处置工作，

采购必要的装备和物资。安全生产隐患治理。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通海县人民政府第五十五次常务会议纪要（2020第

1期）非税收入按比例返还县应急管理局，用于保障综合应

急救援运转和弥补办公经费支出，2023年预算非税收入返还

25.77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森林防扑火预案和年度目标管理责任状实际工作

需要，2022年 12月启动森林防火准备工作；2023年 1-12月

一是做好火情、火灾预测预报；二是确保信息指挥、通讯、

视频监控系统畅通和灭火机具、应急车辆完好；四是采购必

要的应急装备和物资。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保障森林火情火灾扑救和自然灾害的

有效处置，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造成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政策性农房火灾保险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通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村房屋火灾保险

的通知》（通政办发〔2010〕79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应急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通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村房屋火灾保

险的通知》（通政办发〔2010〕79号），为认真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若干意见》、省政府《关于加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及省、市开

展农村房屋财产火灾保险的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

保险工作，健全完善农村火灾灾后自救机制，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经县十四届人民政府第 36次常务会议研究，

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农村房屋火灾保险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1、被保险人为各乡镇具有常住户口的农业和非农业居

民户，以户为单位，全县共计 76,960户。2、保险责任因下

列原因造成保险房屋损失的，保险公司在合同约定范围内赔

偿。（1）火灾、雷击、爆炸；（2）飞行物体及空中运行物

体的坠落；（3）因防止上述灾害蔓延或因施救房屋所采取

必要的措施而造成保险房屋的损失和支付的合理费用。3、

执行条款和责任免除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财产保险基本险（房屋）条款（2009版）》执行。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预算项目资金，安排年度保费 31.94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开展的时间 2022年 11月 9日开始至 2025年 11

月 9日止；保险合同一年一签，为保证与上年保险衔接，不

使保险脱保，次年保险合同默认起保日均为上年度终保日，

保险责任从上年度终保日起自动开始。每户补助保费标准

4.15元；全县共计补助户数 76,960户，每户保险金额为 2.50

万元，总保险金额 192,400.00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实施政策性农房火灾保险，其实提高保居民灾后重

建家园，恢复基本生活能力。

（项目四）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应急管理系

统工作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通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函》（通政办函〔2021〕10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应急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通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函》（通政办函〔2021〕10号），

四、切实加强普查工作的组织保障，强化普查经费保障。本

次普查工作经费以地方保障为主，县级财政要负责保障县本

级普查工作相关支出和承担县级行政区域普查工作相关支

出。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次普查工作包括，一、承灾体（公共服务设施 160个，

危险化学品 42个、非煤矿山 14个）；二、综合减灾能力（政

府减灾能力 70个、企业与社会力量减灾能力 2个、乡镇与

社区减灾能力 85个、家庭减灾能力 1,500户）；三、历史灾

害 706条；四、应急管理局牵头及普查办相关工作（前期 1

项、中期 1项、后期 1项）；四、合计 2,582个（项）任务。

所有工作均需在 2023年 7月底前完成。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预算项目资金 138.49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开展的时间 2022年 1月 1 日开始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止。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普查，全面摸清我县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全面

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权

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